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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农村信用合作社机构沿革

1930年，因绥远省屡遭灾荒，农村经济频于崩溃，为从根本

上改变农村经济状况，由绥远省建设厅厅长冯子和发起筹建农

村信用社总社。后遵照农业部颁布的各项组建合作社方案和办

法，在1 93 1年10月17日正式更名为绥远省农村合作事业指导

委员会，冯子和任主席。同时决定选择归绥县适当的村镇试办

信用社。1932年3月在归绥县麻花板乡和桥靠乡建起两家信用

社。麻花板乡信用社有社员14人，股金总额为50元(法币)；桥

靠乡信用社有社员9人，股金总额为54元(法币)o同年8月，在

集宁县察汉营乡，12月在包头县留宝窑乡各成立一家信用合作

社。各信用社除自有股金外，指导委员会再贷给股金额10倍的

资金。到1934年，绥远省共成立信用合作社94家，社员人数达

1784人，股金总额为6560元(法币)。但后来因战乱频繁，各信

用社相继烟消云散o 1947年，在归绥市重新成立了归绥市第一

信用合作社，办公地址在归绥市旧城小东街2l号。为方便业务

又在新城区鼓楼北街2号成立分社一处o

1 940年，宁夏省鉴于农村经济岌岌可危，决定推行合作事

业，1941年，在原宁夏省管辖的磴口县设立合作指导室，指导建

社和信贷业务o“合作指导室"设主任指导员1人，总揽全县合

作行政事务，审查各社借款表册，签署借款合同，核批各社年终

决算及日常文件，分派指导员工作。下设指导员2—3人，负责

建社，协助合作社职员造表册合同，签署借款初步意见，监督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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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，审查合作社财务会计。

噔口县“合作指导室”主任指导员为时若丰，指导员为朱良

弼。

当时国民政府以“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"的口号，号召群众组

织“互助合作社"，以发展生产支援抗战。合作社规定农民自愿

入社，入股后才享有社员资格，始可贷款。每股2元，最少一股，

多入不限。后又将“互助合作社"易名为“信用合作社"；1942年

又改称“保合作社"，同时又扩大业务范围，增加了生产、消费、供

销、公用、运输、保险等业务。但实际上虚有其名，一般仍主要经

营存放款业务。

各种合作社均是以“互相互利"为目的的群众组织，设理监

事会。理事会设主席1人，常任理事5人，总理全社重大事务；经

理兼会计1人，分别负责社内日常事务。监事会设主席1人，常

任监事3人，监事2人。任期为一年，连选连任。

信用合作社分县社、乡社、保社，主要经办农业贷款。合作

社向农民银行贷款时，由理事会填具借款申请书、细数表、花名

清册、借款合同，上报“县合作指导室"o经主任指导员、县长签

注意见，转报省合作主管部门和农民银行核贷。利息为2—3

厘，期限一般不超过12个月，多为春借秋还。

放款是社方接到农民银行贷款通知后，由理事会负责人持

通知到农民银行，或委托付款部门将款领回，然后召集社员大

会，按照借款名细表及花名清册点名发放。并由农民银行派员

会同县合作指导员到现场监督。

合作社还清贷款后，由理事会作出年终决算方案，公积金、

公益金以及社内开支、社员分红、职员工薪等各项金额，依社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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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余状况按比例摊提，并上报“县合作指导室”审批执行。经营

信用业务的合作社贷款时间为2、3、4、5各月，除适合社员农业生

产季节的需要外，还要实行战时农业增产计划。

1948年以后，内蒙古解放较早的东部地区土地改革基本完

成，农村中旧的金融组织基本解体，农村高利贷盛行，随着农村

经济的恢复和发展，以及供销合作和生产合作在农村的兴起，农

民需要一种新的借贷关系以满足生产生活中的资金需求。

1950年3月，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第一届金融工作会议，

提出“农村信用社，是我们与广大农民群众联系的桥梁，是组织

农民自助互助的基层信用组织，今年可在老区人民银行机构较

健全、合作工作有基础之省份(如山西、河北、察哈尔、山东、河南

等)先典型试办，以吸取经验o
99

1951年5月，人民银行总行召开

第一届农村金融会议，决定在农村普遍试办各种信用合作组织，

并指出：“农村中信用合作形式可以多种多样，信用社、信用部、

信用小组、信贷介绍所、摇合等原始组织都可以有，我们的态度

是普遍发展，帮助大的进步的，不限制小的原始的。"同年7月6

日，人民银行总行颁发《关于开展农村信用合作的补充批示》，明

确信用合作的领导关系和组织形式：“关于信用合作组织的领导

关系和组织形式问题，全国农村金融会议原定由本行负主要领

导责任并由各地合行社(按：指供销合作社)积极组织推动。经

全国合作总社提出建议，经总行研究，今后应统由本行负责组织

领导；农村信用合作的组织形式除供销社不设信用部外，其余仍

照全国农村金融会议文件办理⋯⋯”同年八月，中国人民银行总

行、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发出联合指示，提出今后信用合社

工作由人民银行负责领导及组织推动责任，信用合作社收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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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物，可通过合同关系，与供销社业务结合办理。认为目前供销

社为商业性的组织，应集中力量做好供销业务，因而供销社设置

信用部已无必要。至于各地现有的信用部，在未取消或停止业

务前，银行应照常对待。各地已决定取消信用部时，其原有盈

亏，应由供销社负责结清。如社员另行集股成立信用社时，供销

社的上级社与人民银行应会同指导协助其改组成立，但原有供

销社办理信用工作的干部，以改组后三个月内，以暂不抽调为原

则，以免影响业务。各地农村信用社的登记工作，应由当地人民

政府办理，或由政府委托银行代办o

1951年9月30日，人民银行内蒙古分行和内蒙古自治区供

销合作社联合发出《关于农村信用合作工作应注意事项的指

示》：“一、今后信用合作社工作，由银行负领导推动责任，银行应

在金融政策，业务方针及干部教育上加以帮助。信用社会计独

立业务自己负责，供销社应积极协助推动，密切联系和支持。

二、农村信用合作的组织形式，除供销社不设信用部外，其余均

仍照全国农村金融会议办理。至各地现有之信用部在未取消或

停止业务前，银行仍照常扶持，各地如已决定取销信用部时，其

原有盈亏应由供销社负责结清，如社员要求另行集股成立信用

社时，(供销社社员可同时加入信用社为社员)，供销社的上级社

与旗县银行应会同指导协助其改组成立，但原有供销社办理信

用工作的干部，在改组后三个月内暂不抽调，三个月后由双方共

同商讨决定，以免影响信用社的业务；如组织信用社条件不足

时，根据农民自己要求可成立信用互助小组，进行信用业务。"

1952年10月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《关于1953年农村金融工作的

决定》又指出：“今后应积极地广泛地发展信用互助组，工作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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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条件具备者可以建立信用社，要采取积极地但又是稳步地建

社方针。基层供销社亦可设信用部o"

1952年7月1日，人民银行内蒙古分行扩大行务会议决定

试办信用合作社，l 1月，人民银行内蒙古分行召开农村金融工作

会议，决定在东部农村试办15个信用社，在西部察哈尔盟试办3

个信用社，还可成立信用小组。并提出“积极领导、稳定推进、只

准办好、不准办坏"的建社方针。同年人民银行绥远省分行也在

归绥、固阳、狼山、凉城等县开始试办信用社。试办工作都依靠

地方党委和政府展开，一般先进行宣传动员，取得农民的认可，

然后再认股收股，当入股社员和股金达到一定标准时，进行开

业；也有的地区采取边建社、边收股金和存款、边放贷款的形式，

这种形式可以消除部分农民对信用社的顾虑；还有的地区采取

先搭架子，依靠少数入股社员组成的社务组织，在当地党支部和

人民银行工作组的领导下，组织收取股金，后来证明这种方式的

效果不好，如集宁县五区在1954年8月用半个月时间，搭成架子

计有lO个社，但直到1954年12月未有一社开业。

到1952年年底，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在科右前旗义

和道卜村、突泉县杜成村建起两个信用社，在察哈尔盟建起3个

信用社，绥远省分行也在归绥县太平庄等地建起了信用社。到

1953年底，人民银行内蒙古分行建立信用社14个，其中兴安盟4

个，哲里木盟5个，呼伦贝尔盟2个，察哈尔盟3个，吸收社员

4421户、7052人，共吸收8891股，股金共21 818元。人民银行绥

远省分行建立信用社41个，信用组7个。

建社时，一般在夏季农闭时节先培训干部，在秋冬季节农民

有收入时吸收股金开始建立。建社范围较小，一个村或几个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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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一个社，如察哈尔盟1954年共建立1 19个社，有90个社是单

村社。哲里木盟开鲁、科左中旗、科右旗、通辽县四个旗县255

个社，其中单村社105个，2—3个村建一社的148个，四个村一

社的2个。每社一般配备两名社干，一名主任，一名会计。干部

待遇根据业务开展情况，本着信用社不亏损的原则，采取义务、

补贴和半脱产三种形式。许多社的社主任是由当地村干部兼

任，因为社主任兼职太多，工作忙时无暇顾及信用社，对信用社

的工作有一定的影响。

凡在建社区内年满16岁的劳动人民，均可以申请入社，交

纳股金和入社费后成为信用社社员，但社员年龄不满1 8岁者，

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人社的主要对象是贫农和中农，开始

时有的地方也吸收了地主和富农入社。筹积股金的方法一般采

取先入股，后分期交纳，也有一次性交清的，入股是按户入还是

按人入各地做法不一o 1953年6月9日人民银行内蒙古分行总

结试办信用合作工作时认为“以人入股好，以户人股好，是建社

中的疑难问题，各地主张不一，以社员的权利与义务来看，社员

有交纳股金的义务，也有使用贷款的权利，但社员的生产与生活

是以户为主体，其无论以户入股，以人入股，股金多贫困的交纳

不了，影响其入社，股金少怕富裕的只入一股，自有资金少不好

经营，不如以人入股，富余的可以多入股，贫困的可以少入股，能

壮大股金。突泉县杜成村信用社原先就是这样想法，该社是以

人入股的，及经社员提出股金少不解决问题，于是在4月间通过

社员代表讨论宣传酝酿，由社员大会民主决议，改成以户入股，

股金由1万元提高到10万元，股金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增加了

8800多万元。同时经过增股的宣传教育，更加强了社员对信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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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的进一步拥护。这一事实发生，启示了我们，农村信用社以户

入股是正确的，每股金额的规定不应过高，也不应过低，应按一

般的缴纳为起码点，打通富裕户思想，多入股不限，发动贫困户

入股，一次交纳不了可缓期。以人入股是不对的o"12月19日，

人民银行内蒙古分行《关于信用合作工作试办情况及今后开展

的意见向区党委的报告》中也认为：“以户入股比以人入股好，因

为农村生产以户为单位，借贷亦是以户为单位，以户入股也可以

将股金稍高一些，有的户还可以入一股以上。根据我区情况，似

乎每股在5万元至lO万元为宜，个别困难户无力一次交清者，可

分期交纳股金。"但是这个问题后来没有正式统一。

按户入股股金一般较高，按人入股股金较低，如突泉县杜成

村信用社按户入股，股金为每股10元；昭乌达盟一般按人入股，

股金最高4．5元，最低2元；归绥县太平庄信用社按人入股，每股

1．5元。

信用社的利率规定，原则是高于国家银行，低于自由借贷，

一般存款不低于月息一分(可高到一分二厘)，放款不超过二分

五厘，生产放款低于生活放款。但各地也有差别，如存款利率有

的高到二分一厘(通辽县)，有的低到与银行利息同为七厘五毫

(扎赉特旗)，放款利息有的高到三分(莫力达瓦旗)，有的低到一

分二厘(扎赉特旗)。在放款中也存在一些问题，在人民银行内

蒙古自治区分行《关于信用合作工作试办情况及今后开展的意

见向党委的报告》中认为：“放款掌握死板，不是按农民实际偿还

能力给定几个月归还，而是机械的三个月或六个月，有的批审手

续太繁，有的机械执行先生产后生活，先集体后个人。今后是应

该经过社员本人提出，小组同意，小额的应即贷给，大额的则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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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理事会同意，即可贷给，以简化手续。还有的认为信用社组成

了，什么大困难(如大量买车、买马等)也想解决，形成资金供不

应求，今后应明确：信用社主要是解决社员短期的暂时的小额资

金困难为主，资金有余时才能解决较长期与较大的困难。”

由于在信用社试办时，一开始就强调了不多设脱产干部，因

此信用社开支不大，人民银行内蒙古分行1953年前试办的15个

信用社中，基本没有形成亏损，仅阿荣旗山里屯社因股金生息，

产生了亏损。

至1953年底，内蒙古地区共建成信用社57个，信用组20

个，信用部25个o

1954年3月，人民银行内蒙古分行召开农牧金融工作专业

会议，认为过去试办的信用社、信用组与供销社试办的信用部，

基本上已经起到了集中农村零散资金发展生产，打击高利贷与

引导私人借贷利率下降，促进农业生产互助合作，活跃农村金融

等作用，目前可以由试办转入全面积极、稳步发展阶段。同时认

为过去对这项工作的重视不够，在试办工作中有些支行不够积

极，甚至有抵触思想，根本没有试办。试办的社也还不够巩固，

根据中央指示，到1957年要乡乡有社。要求在1954年已办社的

旗县在没有人民银行营业所的各区(努)各办一至两个社，有条

件的争取区区建社；未办过社的旗县试办3至5个社，试办有了

经验后可以多办。全区全年要增加300个社。在暂时不能建社

的区、乡要普遍建立信用组，全区全年最少建300个信用组o

1955年春争取区区有社(纯牧业的区(努)不在内)，1956年即可

动手逐乡建社，到1957年底完成乡乡建社。

新建社的范围一般以一个乡(村)最好，最多两个乡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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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非村庄集中，业务上有经验能照顾，不可超过两个乡。办社地

点要选互助合作比较发展，农民有建社要求，有办社干部，能吸

收一千二百万元最好是一千五百万元以上股金(灾区，困难地区

如不能达到一千二百万，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组建)，当地银行

有力量照顾到的地方建立，以便巩固。信用组应在生产社或有

基础的常年互助组的底子上吸收其他愿意参加的群众组成。信

用部应选有基础的供销社(指基层社，不是联社)会同其上级社

建立，并经由供销社责成专人办理并抽出一定的资金作为放款

基金，不另吸收股金，干部由信用部开支。信用社、组由银行领

导；信用部由银行、供销社共同领导，银行领导的重点应放在金

融政策、存放款业务与利率规定方面。初建社以人入股，每股的

股金以二、三万元为宜(条件好的可以大一些)，各地可根据情况

规定；业务开展以后，经社员大会(或社员代表大会)同意，可以

适当提高股金到每股四、五万元，但也不可过高，以免贫困农民

入社困难。因为内蒙古自治区农业季节性很大，信用社存在春

夏资金不足，秋冬资金过多的困难，除应由信用社扩大存款、放

款克服一部分外，银行届时可予以适当的帮助，贷与其一部分周

转资金或将其富余资金加以转存。在组织健全的老社，可以委

托其代理存贷业务，付给手续费，代存代付按3‰，代放代收按

5％0 o

信用组织应正确的规定利率，第一要注意存贷两利，才有利

于壮大资金力量与发展生产；第二要有利于引导自由借贷利率

下降；第三要照顾到社内经济核算。利率必须低于自由借贷，逐

渐接近国家银行利率。存放利率要简单，目前放款利率只分生

产(包括保证生产的生活需要)与副业两种，可在二分左右掌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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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款可分活期(七厘五左右)、定期(分三个月以下与三个月以上

两种，在九厘到一分二厘左右掌握)o存放利差在一分以下七厘

五以上掌握。信用社与银行来往利率一致可按九厘九掌握。各

地可参照上述幅度因地制宜由各社理监事会研究规定。各种情

况不同，信用社的利率不强求一致。

应物色办事公道，热心群众服务，能联系群众而为群众信任

的积极分子，通过民主选举，充实到领导核心，干部待遇应随业

务繁简与开支力量，先低一点，然后再逐步适当提高。注意不要

因干部待遇过高而造成亏损，可视情况次第采取义务制(年终奖

励)，补贴(目前应是主要办法)与脱产的办法，目前最高应不高

于乡(村)干部。将来业务发展了，有了力量，可与供销社干部待

遇取齐。对于主任、会计，应由人民银行盟行或信用社多的旗县

支行在农闲时开办短期培训班加以培训。

人民银行为信用合作的业务主管部门，负责在金融政策、业

务经营上帮助各种信用组织并审核登记信用社的成立。在人民

银行各支行与营业所要有专人负责信用合作工作，并帮助信用

干部学习信用合作政策与业务。

会议结束后，各地开始建社工作，上半年基本按照年初人民

银行内蒙古分行的计划进行着，如哲里木盟新建了33个社，呼

伦贝尔盟上半年建立了30个社o

1954年下半年，内蒙古开始试办牧区信用社o

1954年农牧金融工作专业会议决定，由察哈尔盟、乌兰察布

盟和伊克昭盟各选一个地区试办牧区信用社。到1954年底，全

区共试办44个牧区信用社。

由于牧区的民族、风俗、生活习惯、交通状况、地理特征与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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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不同，所以牧区信用社的试办也有不同于农区的特点，人民银

行内蒙古分行试办前提出了“积极试办，慎重发展”的方针，以便

取得经验，再行推广。

试办一般先征得地方党政的同意，在政治经济条件较好，靠

近农区的纯牧区着手试办。

牧区旗以下的行政组织有苏木、巴嗄和小组三级，从人lz／和

户数来看，以苏木为单位建社为宜，但从地域来看、一个苏木一

般都在方圆二、三百里以上，冬春季节牧民居住更为分散，业务

不宜开展，因而按苏木建社不适宜于牧区情况。而以小组为建

社单位，虽居住比较集中，但一个小组只有10余户牧民，几十口

人，业务量太小，不适合建社，所以决定以巴嗄为单位组建信用

社o 1955年以前组建的牧区信用社中有90％以上是这种形式。

由于牧民一般比农民富裕，为方便业务开展，决定股金适当高一

些，经济条件较好的牧区，股金为每股10元，经济条件较差的牧

区，股金为每股5元。

按规定凡年满16岁以上的劳动牧民均可入社，由于牧区情

况特殊，经内蒙古党委同意，牧主和上层喇嘛也可以入社，但不

能参与信用社的领导。牧区信用社的社干选择采取人民银行提

名，当地党委审批，然后经社员大会批准的方式进行，这样可防

止牧主和上层喇嘛取得信用社的领导权。社干待遇在不超过巴

嗄干部待遇范围内给予工薪，大约相当于一个牧工平均收入的

1／2至1／3。因牧区地域辽阔，社干下乡一般骑马，绝大多数社干

骑自己的写，少数社派民马。

牧区信用社的建社时间一般在5月至12月，因为牧民在这

个季节出售绒毛和牧畜，手里有钱。牧区信用社建立一般采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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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宣传、边认股、边收股、边开业的办法，组建过程一般持续1至

2个月。

牧区信用社的服务对象一般是贫困牧民，服务内容一般以

保畜为主，对于牧主和大喇嘛，除遭受重大灾害且资金确实无法

自己解决，经当地党政同意后，可以贷给外，一般不与贷款。根

据牧区的生产生活特点，牧区信用社的贷款期限一般为6个月。

对于建社中出现的问题，1954年8月未，中国人民银行内蒙

古分行作出如下规定：

查我区信用合作社，本季内还在大量发展，同时对旧社亦在

整顿与巩固，近据各地报称，尚有不明确的几个问题，须待统一

和解决，将其中几个主要问题，经研究规定如下：

一、入社单位问题：凡新建社社员入社，原则上应以人为单

位，够入社条件者，每户可以一次入股或几次入股均可，凡社员

入社者，起码一股，不得两三个打伙入一股。以社员发社员证，

入社费按社员计收，每人收入社费一千元。存贷款的掌握上，要

根据需要缓急，以户为单位贷放，防止股多多贷款，股少少贷款

或一家几人入社轮流贷款等偏向。

二、社员退股及入社费的处理：对清洗出社的地富及其它不

合乎入社条件的社员出社时，‘所收的股金与入社费要完全退还。

倘使信用社发生亏损，合理负担，应在年终结算后退还(年终结

帐没退还)o

三、关于盈余分配问题：信用合作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群众

的资金互助组织，因此，股金不生息也不分红。盈余除留少量公

益金外，主要用于积累公积金，以增加社会主义积累。至于前发

信用合作讲义所载盈余分红问题，应予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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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4年，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社发展迅速，到年底，全区

新建立信用社1633个(包括牧区试办44个)，信用组53个，信用

部1 1个，社、组员94万多人，吸收股金290亿元，存款170亿元，

累计放款230亿元，相当于当年国家农贷总额的33％o在全区

3820个农业乡中，已有62％的乡有了信用社，其中杭锦后旗、达

拉特后旗、狼山县等旗县乡乡都有信用社，实现了信用合作化，

河套行政区接近信用合作化。

信用合作的迅速发展，集中了农村大量的闲散资金，解决了

农牧民的生产、生活资金困难，哲里木盟对61个社统计，1954年

共贷款帮助农牧民解决耕畜3 16头，车171辆，修理旧车138辆，

购买大小农具1366件，购买籽种215915厅，饲料140899斤，口粮

644053斤，帮助婚丧治病1717户；萨齐县大成西信用社，春耕时

贷款帮农民买回9万多斤草料，4万多斤籽种，7件大小农具，1

头耕畜，280斤肥料。该社五具牛乡农民金五满被牲口踢治，当

时正青黄不接，无钱治病，信用社贷给他20万元，使他治好了

病，他感动的到处宣传：“我想也想不到信用社是我的救星o”郡

王旗敏盖乡张思则结婚，没钱买衣服，经信用社给他放款解决困

难后，他感动的到处说信用社的好处，后来生了小孩，起命叫“信

栓栓"纪念这件事。信用社的建立也打击了农村高利贷，托克托

县祝乐沁乡信用社开展业务后，该村放高利贷的陈一齐由三分

利息降到和信用社一样的一分二厘利息，最后放不出去，把所有

的146万元资金全部存到信用社。

但是，由于当年建社速度太快，也出现了许多问题。有的地

区吸收少量股金便即开业，如昭乌达盟阿旗乌兰哈达太平村信

用社，建成4个多月只收了1股股金，存放款则1笔也没有。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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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县碧流台收起股金80万元就开了业，至使业务无法正常开

展。伊克昭盟郡王旗五天时间新建两个信用社和两个信用组，

股金入社费一分钱也没收起来。有的地区为了多集股金，采取

了强迫命令方式，违背了入社自愿的原则，如伊克昭盟郡王旗有

的银行干部采取比财产的办法集股，要求群众多入股，如中农李

广才自愿认8股，被评为入16股；吴老虎自愿认20股，被评为25

股，最后评到28股，结果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，一分钱也没有收

起D达拉特旗四区在建社中，采取扣发老乡布证的办法迫使农

民缴纳股金，引起农民的不满。昭乌达盟林西县八区建社干部

对村干部说：“限七天之内建成社，要全家入股，不入股叫他反

省。”等等，这种情况在全区都很普遍。

由于建社速度快，干部培训跟不上，社干业务素质普遍偏

低，而且社主任多由村支书或村长兼任，别的工作忙时就顾不上

信用社，也影响了信用社业务的开展，还有的地区民主管理不够

健全，多数社都不按期召开会议，少数社甚至长期不召开会议，

理监事会形同虚设。

还有对地主、富农的入社问题，各地都执行的不统一，对于

恢复公民权的地主、富农，有的社吸收入社，有的社没有吸收。

1955年2月17日一27日，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召开

全区信用合作工作会议，总结1954年信用合作工作，安排1955

年工作，出席会议的共299人，其中信用社干部142人。会议认

为，几年来经过土地改革运动，以发展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

产运动，特别是在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实行粮食

统购统销以来，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一方面是农民在

发展生产时还有一些资金困难，要求国家在财政上给予援助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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